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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88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2021年第 88次审议会议

于 2021年 11月 24 日上午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 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: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宁波菲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:不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现场问询问题 

（一）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

与自主开展研发活动的区别与联系，分析技术服务业务的可持续

性，说明是否已经为有效区分技术服务与研发活动的人员分工、

物料消耗与成本核算建立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；（2）就研发活

动与技术服务的关系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，说明该等情

形是否为行业内普遍存在，是否符合发行人的商业模式；（3）

结合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开展的研发项目与技术服务项目的进展

情况，说明研发与技术服务对发行人核心业务的贡献，分析未来

核心业务的成长性和盈利预期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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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实际控制人向发行人拆借资金

的原因；（2）是否形成资金占用；（3）相关财务内控以及发行

人公司治理是否存在缺陷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宁波菲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2020 年与 2021 年 1-6 月，与

新能源汽车业务相关在建工程项目没有实质性投入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相关在建工程项目继续确认利息资本化是否符合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的规定；（2）在新能源汽车业务的收入及盈利下滑、

产能利用率较低、主要客户北汽新能源产销率下降且库存增长较

大的情况下，发行人对相关在建工程、已建成产能的相关固定资

产、对应客户产销率下降车型的存货是否已充分计提减值准备或

跌价准备；（3）在与新能源汽车业务相关在建工程项目尚未建

成、已建成产能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下，发行人动用募集资金继续

建设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合理性与必要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在中国市场乘用车电动化快速推进的

背景下，发行人选择进入商用车领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吉利商

用车所签协议转为实际订单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请保荐代表

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持续确认递延所得

税资产，造成所得税费用总额持续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该等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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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是否与发行人关于“整体盈利能力面临较大压力”的风险提示

自相矛盾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无。 

（二）宁波菲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无。 

 

 

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

2021 年 11月 24日 


